
— 1 —

枣庄市慈善总会文件
枣慈字〔2023〕4号

关于开展 2023年
“枣慈留香·爱心助学”活动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慈善总会，枣庄高新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：

为保障我市困难家庭学生顺利进入大学，根据慈善资金募集

支出情况，今年决定在部分困难家庭学生范围内开展“枣慈留

香·爱心助学”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救助条件、范围和标准

具有枣庄市户籍，参加 2023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

试，经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的全日

制本、专科教育大学新生（考取师范、农林、军校等专业免交

学费的学生和已享受其他助学救助的学生除外），符合以下条

件的给予救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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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对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中的大学新生，继续执行《关

于做好 2021-2022学年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”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枣民字〔2021〕54号）。

2、对枣庄市第一中学、枣庄市第二中学、枣庄市第八中学、

枣庄市第十六中学、枣庄市第十八中学、滕州市第二中学范围内

已经资助的贫困家庭困难高中生，考取大学本专科新生，由枣庄

市慈善总会每人一次性给予 4000元入学救助金（其中：滕州市、

市中区、薛城区、峄城区、山亭区、台儿庄区救助资金，由市、

区两级慈善总会按 1：1 比例分担；枣庄高新区由市慈善总会全

额负担）。

3、原则上，其他困难家庭大学本专科新生今年总会不再统

一实施大学新生慈善救助。对于因病、因灾、重度残疾等家庭特

殊困难原因，无力支付学费的城乡特殊困难家庭本专科新生，按

照会长办公会一事一议原则，由枣庄市慈善总会每人一次性给予

4000元入学救助金。

二、救助程序

（一）申请及受理。对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中的大学新

生按照原渠道继续申报。对已资助贫困高中生考取大学本专科新

生，由各区（市）慈善总会受理审核，报枣庄市慈善总会审批。

对因病、因灾、重度残疾等家庭特殊困难原因，无力支付学费的

本专科新生，由枣庄市慈善总会会长办公会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研

究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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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请于 8月 19日前，填写《枣庄市“枣

慈留香·爱心助学”新生救助申请审批表》（枣庄市民政局官方网站

下载），同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：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（含考生

户口页及索引页）、2023年高考准考证、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、

高考分数单、大学新生银行卡等复印件。

特殊困难家庭的本专科新生，因病致贫的需提供学生直系亲

属诊断证明、2023年 1月 1日以来的医疗费结算单复印件，重度

残疾的需提供学生父母残疾证复印件，因灾致贫的需提供相关的

证明材料。

以上书面申请、表格和申报材料需准备一式三份，由各区

（市）慈善总会和枣庄市慈善总会留存入档。

（二）审核及汇总。区（市）慈善总会要履行审核职责，确

认已资助贫困高中生考取大学本专科新生救助资格。特殊困难家

庭大学本专科新生需村居社区出具审核意见。区（市）慈善总会

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名单汇总至《枣庄市“枣慈留香·爱心

助学”新生救助统计表》[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及电子版]，连同所

有申报材料，于 8月 23日前报送到枣庄市慈善总会。

（三）审批。经审核符合救助条件的，由枣庄市慈善总会给

予审批，8月底前通过本人提供的银行卡进行资金发放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区（市）慈善总会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尽快

对接学校调查摸排，做到不漏报、不错报，努力缓解困难家庭大



— 4 —

学新生经济负担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要规范程序，严格审核，

阳光运作，坚决杜绝各类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。

附件：1、枣庄市“枣慈留香·爱心助学”新生救助申请审批表

2、枣庄市“枣慈留香·爱心助学”新生救助统计表

枣庄市慈善总会

2023年 8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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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枣庄市“枣慈留香·爱心助学”新生救助

申请审批表

申请人

姓 名
性别 民族

照 片身份证号

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

毕业学校 准考证号

困难类别

贫困

高中生

录取院校

所学专业特殊困

难家庭

本 科

专 科

家庭

困难

情况

简述

申请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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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困难

家庭村

（居）委

员会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区（市）

慈善总会

审核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慈善总

会项目部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慈善

总会审

批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1、困难类别：在相应栏打“√”；录取院校本科或专科在相应栏打“√”；

2、低保家庭无需填写特殊困难家庭村（居）委员会意见；

3、此表一式三份，由市、区两级慈善总会分别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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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“枣慈留香·爱心助学”新生救助统计表

区（市）慈善总会（盖章）：

区

（市）

序

号

姓

名

性

别

身份证

号码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毕业学校

高考准考

证号

录取院校

及专业

录取通知

书编号

学历 资助

金额

（元）

备

注大

专

本

科

负责人： 填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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